附件一：

报  价  文  件

（正/副本）

岳阳城陵矶港务有限责任公司
锚地专用航标设置技术咨询方案询价采购项   目      
省港服（2021年）询第2号【城港】
报价单位：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

年   月   日

目   录

一、报价函

二、报价清单

三、相关资格证明文件

四、服务承诺

五、其他资料

一、报价函

1．我方经现场踏勘和研究了贵方提供的    （项目名称）       的询价文件的全部内容，愿意以人民币(大写)_        元（￥         ）的总价，工期     日历天，按询价文件规定的要求实施。

质量目标：        。

2．随同本报价函递交的附录属于合同文件的组成部分。

3. 我方承诺在询价文件约定的期限内完成全部工作。

4．我方在此声明，所递交的投标文件及有关资料内容完整、真实和准确。

报价人：    （全称）   （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理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报价清单

	序号
	产品名称
	总价
	备注

	1
	专用航标设置方案

服务费 
	
	总价为包干价（含技术人员调研差旅费、数据资料费、专家咨询费及其他一切费用）


　　　　　　　　　　　　报   价 人：          （名称）        
                                 　　　　　　　　（盖单位章）

　　　　　　　　报价人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      （姓名）        
                     　　　　　（签名）          

　　　　　　　日     期：                          

三、资格证明文件
（一）营业执照或独立法人证明文件（扫描件盖章）。

（二）报价人最近1年（报价报名截止日期往前推算）完成过1个 及以上相同（或类似)业绩。（合同扫描件或复印件盖章）

（三）法定代表人证明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签字盖章）

（四）须提供不少于2人的专业技术服务人员（姓名    身份证号码      ），以上人员须提供报价报名截止日期前6个月内的社保缴费证明或其他能够证明其参加社保的有效证明材料。未经招标人同意不得中途变更（提供身份证复印件盖章）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报价人名称：                              

单位性质：                                

地址：                                    

成立时间：         年         月         日

经营期限：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系  （报价人名称） 的法定代表人。

  特此证明。

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报价人：        （全称）        （盖章）

日 期：         年      月     日

授权委托书

本人           （姓名）系           （投标人名称）的法定代表人，在此授权           （单位）           （姓名），其身份证号码：           ，作为我方合法授权代表，以我方名义并代表我单位全权处理           （项目名称）项目投标相关事宜：

本授权书期限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在此授权范围和期限内，被授权人所实施的行为具有法律效力，授权人予以认可。授权代表无权转让委托权，特此委托。

附：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

投标人：（全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    

身份证号码：                

委托代理人：（签字）

身份证号码：                
日  期：    年    月    日

四、服务承诺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四个方面的承诺

1.公司经营情况说明（企业没有处于被行政主管部门吊销营业执照、吊销资质、停业整顿、取消报价资格以及财产被接管、冻结和进入破产程序等状况；在最近三年内没有骗取中标或严重违约或重大项目质量问题；涉及正在诉讼的案件不会对承担本项目造成重大影响的承诺）

2.提供的方案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法》（主席令2014年第17号，2016年7月）、《内河助航标志》（GB5863）、《内河助航标志的主要外形尺寸》（GB5864）、《内河航标技术规范》（JTS/T 181-1-2020）等法规和标准进行：
2.1 、主要研究内容

（1）工程概况及航标设置条件分析；

（2）岳阳城陵矶港芦席洲锚地对通航条件的影响分析；

（3）航标配布方案；

（4）航标设计；

（5）航道、航标维护管理方案；

（6）主要结论及建议。

2.2、要求

乙方提供的《岳阳城陵矶港芦席洲锚地专用航标设置方案》，须符合国家及行业相关标准和规范，并保证通过长江航务主管部门组织的专家评审。

提交送审稿时间（15个工作日）

服务情况。（主要编制报告人员配置、服务到位时间、对合同要求的承诺等）

五、其他资料

报价人认为要提交的其它资料。

附件二：

项目情况

岳阳城陵矶港务有限责任公司芦席洲锚地、邹码头锚地因在2016年7月1日后均进行调整，现被纳入长江航道局关于规范专用航标管理整改项目，需就芦席洲锚地调整后的现状，编制芦席洲锚地专用航标设置方案并通过专家评审，并配合办理芦席洲锚地、邹码头锚地专用航标设置许可。

技术咨询合同

委 托 方：    岳阳城陵矶港务有限责任公司    （甲方）

服 务 方：                                   （乙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岳阳城陵矶港务有限责任公司（甲方）委托      （乙方）进行“岳阳城陵矶港芦席洲锚地专用航标设置方案”项目研究工作。为明确双方责任，经双方友好协商，特签定本合同。

一、编制标准和依据

本项目的研究工作，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法》（主席令2014年第17号，2016年7月）、《内河助航标志》（GB5863）、《内河助航标志的主要外形尺寸》（GB5864）、《内河航标技术规范》（JTS/T 181-1-2020）等法规和标准进行。

二、主要研究内容与要求

1、主要研究内容

（1）工程概况及航标设置条件分析；

（2）岳阳城陵矶港芦席洲锚地对通航条件的影响分析；

（3）航标配布方案；

（4）航标设计；

（5）航道、航标维护管理方案；

（6）主要结论及建议。

2、要求

乙方提供的《岳阳城陵矶港芦席洲锚地专用航标设置方案》，须符合国家及行业相关标准和规范，并保证通过长江航务主管部门组织的专家评审。

三、双方责任及工作进度

甲方：

1.为乙方完成项目研究提供必要的技术资料；

2.为保证项目按计划进度顺利进行，应按合同要求及时支付项目经费；

3.负责项目评审会的会务工作。

乙方：

1.收到甲方提供的《岳阳城陵矶港芦席洲锚地专用航标设置方案》等资料后，15个工作日内提供《岳阳城陵矶港芦席洲锚地专用航标设置方案》（送审稿）；

2.对本合同研究内容的技术问题，由乙方负责解释；

3.协助甲方组织评审会，并保证提供的《岳阳城陵矶港芦席洲锚地专用航标设置方案》（送审稿）通过专家评审；

4.专家评审会通过后，乙方5个工作日内提供经修改完善的《岳阳城陵矶锚地专用航标设置方案》（报批稿）。

5.乙方应按照合同约定及时提交符合要求的《岳阳城陵矶港芦席洲锚地专用航标设置方案》，并对其质量负责；提交的《岳阳城陵矶港芦席洲锚地专用航标设置方案》出现遗漏和错误的，乙方应及时免费修正、补充。

6.乙方应保护甲方的知识产权，不得向第三人泄露、转让甲方提交的相关技术、经济资料；未经甲方同意，乙方不得将本方案转让给第三方。如发生以上情况并给甲方造成经济损失，甲方有权向乙方索赔。

四、支付方式

1.甲方支付乙方完成本合同约定的全部工作内容的总费用（本费用为包干费用，包括税费、管理费、研究费、资料费、报告印刷费、差旅费、专家评审费等。

2.支付方式

（1）合同签定后5个工作日内，甲方需向乙方支付50%的合同款额；待乙方编制的《岳阳城陵矶港芦席洲锚地专用航标设置方案》通过主管部门组织的专家评审后，甲方支付合同剩余50%的款额 

（2）乙方向甲方出具合法有效的发票。

五、成果形式

提交符合相关要求的《岳阳城陵矶港芦席洲锚地专用航标设置方案》报批稿 5 本及电子版 1 份。

六、其他事项

1. 本合同共 捌 份，甲乙双方各执 肆 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采取协商的办法解决。

3. 本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和加盖公章后生效。

4. 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提交起诉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

甲方（章）岳阳城陵矶港务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章）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税号：914306001860828836                税号： 

开户银行：岳阳市建行城陵矶支行          开户银行： 

账号：4350066050000703   　　　　　　 　账号：

地址：湖南省岳阳市城陵矶长江路2号      地址： 

电话号码： 07308592334                  电话号码：

签约日期：　　　　　　　　　　　　　　  签约日期：

日期： 2021年  月  日                  日期：2021年 月 日

附件三：项目评标办法：经评审的最低价法

	条款号
	评审因素
	评审标准

	一
	资  格

评审表
	形式评审
	1、报价人名称。2、报价函签字盖章。

3、报价文件格式。4、报价唯一。

	
	
	资质要求
	1、本次询价要求报价人须具备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营业执照处于有效期。企业没有处于被行政主管部门吊销营业执照、吊销资质、停业整顿、取消报价资格以及财产被接管、冻结和进入破产程序等状况；在最近三年内没有骗取中标或严重违约或重大项目质量问题的情形的资质要求；

2、本次询价要求报价人须具备不少于2人的专业技术服务人员；须提供报价截止时间前6个月内的社保缴费证明或其他能够证明其参加社保的有效证明材料（加盖公章）。

3、 报价人最近1年（报价报名截止日期往前推算）完成过1个及以上相同（或类似)销售业绩。

4、报价人不得存在下列情形之一：

（1）被责令停业的；

（2）被暂停或取消投标资格的；

（3）财产被接管或冻结的；

（4）涉及正在诉讼的案件且经审查委员会认定会对承担本项目造成重大影响；

若存在以上情形之一的，评审委员会将否决其报价申请。

	
	
	响应性审查
	1、付款方式。

2、报价内容。

3、提交方案成果时间。

4、合同中权利义务

	
	满足以上资格审查条件的报价人进入下一轮审查。

	二
	技术评审
	主要技术标准
	合格或不合格

	
	1、序号中有缺项的为不合格；

2、一项不合格为不合格；

3、技术评审分项三分之二的评标专家认定合格的技术结论为合格；

4、技术评审结果为不合格的报价人，视为不合格报价人。

	中标候选人确定方式：从合格的报价人当中，按照报价由低到高的顺序确定中标候选人，报价最低者为第一中标候选人。


